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机关事务中心

海关后勤服务采购项目（包三：安保服务）

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文件编号： 济源采购-2026-26

甲方（全称）：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机关事务中心

地址： 济源市黄河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郑晓团 ，职务: /

联系人： 张松伟

联系电话： 0391-6633789

乙方（全称）： 河南国信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济源市新明路18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郭纪周 ，职务: 总经理

联系人： 侯兆瑞

联系电话： 13603895511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机关事务中心海关后勤服务
采购项目（包三：安保服务）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机关事务中心

乙方:河南国信安服务有限公司

为了保障济源市海关区域内人员财产安全和一个良好

的工作环境，甲方负责区域济源市海关安全保卫工作交由乙

方提供安保服务，经甲乙双方协商，签定如下安保服务协议:

一、甲方与乙方签订服务合同，由乙方派乙方保安队员

4 名，为甲方提供安保服务。同时甲方根据自身安全保卫工

作需要，可随时要求乙方调配人员，乙方应当无条件配合。

二、服务费的约定：服务费用每年含税共计壹拾叁万元

（¥：130000 元）。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乙方每月 5 日前

向甲方提供相关票据。甲方每月 10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月服

务费。

三、对乙方服务人员的要求：乙方应当与安保人员签订

劳动合同，并且为安保人员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为安保人员

办理健康证；乙方保证乙方保证安排给甲方的保安队员，年

龄 18-53 周岁，必须具备政治素质高、思想品德好，业务能

力强，身体健康，能严格执行行政区的管理制度，完成交办

的各项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因种种原因不胜任工作的，乙

方应给与无条件调换人员。



四、乙方队员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要认真履行职责，严

格按照保安工作的管理方案，做到礼貌执勤、文明上岗，不

准有睡岗、脱岗等现象，否则甲方可以相应扣除乙方服务费

用。

五、乙方队员负责济源市海关大院人员及财产安全，保

证所有岗位不缺岗不空岗，如因乙方安保人员缺岗、空岗或

者工作失误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乙方承担无条件赔偿责

任。

六、乙方保证乙方安保人员，在提供服务期间做到：机

关工作人员凭证出入，外来办事人员实行登记制度；对于进

出车辆的管理做到：车辆管理实行凭证出入，定点停放，机

关工作人员的自行车、摩托车按指定地点存放。外来人员的

车辆不准进入，要在区域外安全地点存放。

七、乙方队员在执勤中，发现重大案情或不安全因素时，

应立即采取措施，妥善保护现场，并负有及时向上级报告的

义务，如因乙方队员报告不及时造成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八、夜间巡逻人员，必须在所有责任区内不间断的巡逻，

重点部位昼夜值班，发现隐患及时汇报解决。

九、门岗值班室内不允许外来人员长期停留，同时，不

允许保安人员在值班室内搞任何娱乐活动。

十、保安人员不允许在执勤区域内酗酒上岗和闹事，违



者乙方要给予辞退。

十一、乙方队员做好规定的卫生责任区的室内外卫生，

保持地面卫生清洁。

十二、甲方聘用保安队员实行保安服务费包干制的管理

办法。不负担包干费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如补助费、医疗

费、劳动保险金等)，乙方保安队员与甲方不产生劳动关系。

乙方应按照法律规定给保安队员缴纳社会保险、签订劳动合

同，及时给安保人员发放工资。如发生乙方不给其安保人员

缴纳社会保险、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等事宜造成纠纷

的，乙方应当积极解决，并且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甲

方无关，如造成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甲方承担法律责任的，乙

方应当按本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二十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

且甲方可以向乙方追偿，并由乙方承担因此甲方产生的所有

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一切费用。

十三、法律责任的承担：乙方应当保证在合同履行期限

内，其安保人员严格服从甲方的管理，尽职尽责的履行安保

义务，按时上下班，不存在迟到早退、缺岗等情况，如因乙

方安保人员的失职或者不作为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可以要

求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十四、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每年度签

订一次，每年度服务期结束前，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本年度



服务情况进行验收考核，验收合格方可签订下一年度服务合

同）；本年度服务期为 2026 年 4 月 1 日-2027 年 3 月 31 日。

十五、合同的解除：在本合同履行期限内，任何一方不

得随意解除本合同。但在下列情况下甲方可以单方解除本合

同，并由乙方退还甲方支付的服务费用，并且赔偿因此给甲

方带来的一切损失：

1、乙方安保人员发生不尽责或其他行为，甲方要求乙

方换人，乙方在甲方规定时间内不予换人的或者拖延换人

的。

2、乙方安保人员在本合同履行期内出现重大失职，造

成甲方损失 2 万以上的。

3、乙方安保人员不服从甲方管理，与甲方领导或工作

人员发生冲突，拒不悔改的。

十六、合同到期，双方按照实际情况另行签订合同。

十七、此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自

双方签字盖章时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约时间：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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